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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
临时信息披露报告

（2014-1）

根据《保险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（保监会令﹝2010﹞7 号）有

关规定，我公司现将重大事项披露如下：

一、披露事项

披露事项披露事项披露事项披露事项 是否适用是否适用是否适用是否适用

重大关联交易 ■是 □否

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股东发生变化 □是 ■否

更换董事长或者总经理 □是 ■否

当年董事会累计变更人数超过董事会成员人数的三分之一 □是 ■否

公司名称、注册资本或者注册地发生变更 □是 ■否

经营范围发生重大变化 □是 ■否

合并、分立、解散或者申请破产 □是 ■否

撤销省级分公司 □是 ■否

偿付能力出不足或者发生重大变化 □是 ■否

重大战略投资 □是 ■否

重大赔付 □是 ■否

重大投资损失 □是 ■否

公司或者董事长、总经理因经济犯罪被判处刑罚 □是 ■否

重大诉讼或者重大仲裁事项 □是 ■否

公司或者省级分公司受到中国保监会的行政处罚 □是 ■否

更换或者提前解聘会计师事务所 □是 ■否

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其他事项或公司认为有必要披露的事项 □是 ■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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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披露事项具体内容

（一）太平洋-金融街债权投资计划关联交易情况

1、交易对手：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；

2、定价政策：本次投资太平洋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发行的“太平洋

-金融街项目不动产债权计划”为市场公开发行产品，成交价格根据市

场公允价格确定；

3、交易目的：提高投资收益，满足资产配置需要；

4、交易内部审批流程：公司股东大会函 17号议案审议通过（关

联方回避表决）；

5、交易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及经营状况的影响：本次关联交易

不会影响公司偿付能力充足率；

6、独立董事意见：同意。

（二）人保投控-金融街控股天津和平中心商业不动产债权投资计

划关联交易情况

1、交易对手：人保投资控股有限公司；

2、定价政策：本次投资人保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发行的“人保-金

融街控股天津和平中心商业不动产债权投资计划”为市场公开发行产

品，成交价格根据市场公允价格确定；

3、交易目的：提高投资收益，满足资产配置需要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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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交易内部审批流程：公司股东大会函 18号议案审议通过（关

联方回避表决）；

5、交易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及经营状况的影响：本次关联交易

不会影响公司偿付能力充足率；

6、独立董事意见：同意。

特此披露

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
2014 年 4月 18 日


